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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办事指南（完整版）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砚山县行政区域内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者

备案的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委托的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设计审查。

二、设定及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

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审查部门及其负责审查的人员对审查结果负责。

2.《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安监总局令第 36 号 2015 年 4

月 2 日安监总局令第 77 号修改）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并在本级

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范围内承担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者备案

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第三款：跨两个及两个以上行

政区域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实施监督管理。第五条第四款：上一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工作

需要，可以将其负责监督管理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委托下一级人民政

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实施监督管理。

3.《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金属非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编写提纲

的通知》（安监总管四〔2015〕71 号）

4、《文山州人民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山州行政许可事项

目录（2018.03 版）》的通知》(文审改办发〔2018〕4 号)、《文山州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关于贯彻执行文山州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知》（文安监发〔2018〕31号），

县级安全监管部门负责下列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

部门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委托的金属冶

炼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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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机关

1、砚山县应急管理局，法定行政机关，负责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审

批、核准或者备案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的行政许可事项。

2、砚山县应急管理局，属于受委托行政机关，受文山州应急管理局委托办理文

山州应急管理局受委托的行政许可事项。

文山州应急管理局，是办理该行政许可事项的法定行政机关。

四、办件类型

承诺件

五、许可条件

（一）予以许可通过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的条件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十条：生产经营单位在建设

项目初步设计时，应当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进行设计，编

制安全设施设计。

安全设施设计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技术规

范的规定，并尽可能采用先进适用的工艺、技术和可靠的设备、设施。本办法第七条

规定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还应当充分考虑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提出的安全

对策措施。安全设施设计单位、设计人应当对其编制的设计文件负责。

2.《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设计应当包括下列内容：（1）设计依据；（2）建设项目概述；（3）建设项目涉及

的危险、有害因素和危险、有害程度及周边环境安全分析；（4）建筑及场地布置；

（5）重大危险源分析及检测监控；（6）安全设施设计采取的防范措施；（7）安全

生产管理机构设置或者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情况；（8）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情况；

（9）工艺、技术和设备、设施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分析；（10）安全设施专项投资概

算；（11）安全预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及建议采纳情况；（12）预期效果以及存在

的问题与建议；（13）可能出现的事故预防及应急救援措施；（14）法律、法规、规

章、标准规定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二）不予许可通过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的情形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并不得开工建设：（1）无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

者备案文件的；（2）未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的；（3）安全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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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由未取得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编制的；（4）未按照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

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技术规范的规定进行设计的；（5）未采纳安

全预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和建议，且未作充分论证说明的；（6）不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未予批准的，生产经营单位经

过整改后可以向原审查部门申请再审。

六、政策、技术、数量限制

本行政许可无数量限制，无政策和技术限制。

七、申请材料

申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应提交的材料

序
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1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 原件

2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原件

3 建设项目初步设计 原件

4 采矿许可证复印件 复印件

5 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文件 复印件

6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批书 原件

备注：

1.纸质材料应采用 A4 纸，左侧装订，每项 1份，并加盖单位公章；

2.表格填写应完整齐全，文字清晰，并加盖单位公章；

3.批准文件应合法、有效，并通过年检；

4.单位公章应和批准文件名称相同；

5.应同时通过网上服务大厅提交电子版材料，电子版为 pdf 格式。

八、办结时限

受理 5个工作日。审查法定时限 20 个工作日，承诺时限 13 个工作日，专家评审

时限不计算在内。（依据《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监

总局令第 36 号）第十三条）。13 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

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

九、许可收费

本许可事项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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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办理流程

（一）取号或预约（暂不实行）

（二）申请

（1）窗口受理

受理地址：砚山县江那镇市政路（县民族文化中心）。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8:00～11:30，下午 14:30～17:30。（法定节

假日除外）。

（2）网络提交

网址：https://zwfw.yn.gov.cn/portal/#/home。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

（3）信函提交：时间不限。

（4）传真提交：传真号码：(0876) 3126029。

（三）受理

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准予受理，并向企业发送《受理决定书》。对申请材料

不符合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将当场或者在 5个工作日内向企业发送《申

请材料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对不在受理范围或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将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发出《不予受

理决定书》。

（四）审核

受理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书面审查，自作出受理决定之日起 20 日（承诺 13 个工

作日）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考核组完成现场考核。申请人应根据实施机关出具的《行

政许可专家评审告知书》做好现场考评的相关准备。

（五）许可决定及送达方式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许可结果将在砚山县政务信息平台或者云南省

信用信息平台上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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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对予以许可的单位，下发《行政许可决定书》，颁发《云南省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设计审批书》。对不予许可的单位，下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送达方式：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通过快递方式送达申请人，或申请

人直接到县应急管理局窗口领取。对决定不予颁发的，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

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十一、许可服务

（一）咨询

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地址：砚山县江那镇市政路（县民族文化中心）

2.电话咨询，电话：3139886,3126029

3.网络咨询，网址：（https://zwfw.yn.gov.cn/portal/#/home）。电子邮箱：

869396137@qq.com

咨询回复

1.回复方式：电话、短信、书面

2.回复机构：砚山县应急管理局

3.回复时限：5个工作日内。

（二）办理进程查询

申 请 人 可 通 过 云 南 省 政 务 服 务 网 上 大 厅

（https://zwfw.yn.gov.cn/portal/#/home）。查询许可事项办理进程。

（三）监督投诉

1.窗口投诉：砚山县政务服务中心纪检窗口。

2.电话投诉：办公室：3126029。

3. 网 络 投 诉 ： 云 南 省 政 务 服 务 网 上 大 厅

（https://zwfw.yn.gov.cn/portal/#/home）。

（四）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1.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法定时限：

2.申请行政复议的部门名称：砚山县人民政府或者文山州应急管理局

3.申请行政复议的部门地点：砚山县江那镇龙头街 24 号或者文山市建禾东路 14

号

4.申请行政复议的部门电话：303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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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附件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流程图

2.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表示例

附件 1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流程图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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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符合不予

补正材料 受理情形

材料补正后符合要求

不合格

整改

合格 合格

到期不整改

整改后仍不合格

提出申请

审核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

审核结果

决定公开

不予受理 发放

《不予受理通知书》

发放

《补正材料通知书》

受理

发放《受理通知书》

发证机关现场审查

或对现场审查结果审查

现场审查

结果

自受理之日起 13 个

工作日内作出批准决定

10 个工作日内

获取办理结果

通知

申请人整改

整改结果

不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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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表示例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表示例

建设项目名称 文山州金山矿业有限公司铅锌矿地下开采

建设单位名称 文山州金山矿业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联系人
张大强

联系电话 1350000000

工商登记号 915326248759613

项目设计单位 昆明大忠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资质证编号 53088978956

安全预评价单位 昆明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评价资质证编号 53000055689

建设项目简介：尾矿库工程于 2013 年 8 月由县发改局立项备案，由昆明诚信勘察设计有限公司设计，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第十四冶金建设公司承建，北京中城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实施监理。2014 年 1 月 10 日开工建

设，2014 年 12 月 30 日竣工。工程项目地点位于马关县南捞乡老黑箐沟谷中，汇水面积 0.9km2，初期坝高

21.6m，坝顶轴线长 62m，坝下游坡比 1：2，坝上游坡比 1：1.75，设计尾矿堆坝高 57.6m，有效库容量 88.93

万 m2 ，可堆存尾矿 26年。为四等库。尾矿库组成项目由挡水坝、截洪沟，排水斜槽，排水暗涵、初期坝，

沉沙池，排水井，尾矿输送管，回水泵站，回水池和回水管组成。

主要危险、危害因素：危险因素有：尾矿堆积坝边坡过陡，浸润线逸出，裂缝，渗漏，滑坡，坝外坡裸露拉

沟，排洪构筑排洪能力不足，排洪构筑物堵塞，排洪构筑物错动、断裂、垮塌，干滩长度不够，安全超高不

足，抗震能力不足，库区渗漏、崩岸和泥石流，地震，淹溺，雷击等。有害因素有：废水超标排放、坝面扬

砂、尾矿输送管道破裂泄漏。

预评价意见落实情况：

全部按照预评价报告提出意见进行设计、施工。

建设单位意见：

本单位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规范完成了安全设施设计，申请审查。

（盖章）

2021 年 1 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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